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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5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 “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 2013年 5月 8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562/12-13號文件，

有 5位議員 (郭偉強議員、王國興議員、黃碧雲議員、張國柱議員及

毛孟靜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 2013年 5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分別就李慧琼議員的 “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議案動議修正

案。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

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各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
辯論。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
下程序，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立法會主席請李慧琼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  
 
(b) 立法會主席就李慧琼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立法會主席請有意動議修正案的 5位議員按以下次序

發言，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郭偉強議員；  
 
(ii) 王國興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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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黃碧雲議員；  
 
(iv) 張國柱議員；及  
 
(v)  毛孟靜議員；  
 

(d) 立法會主席請官員發言；  
 
(e)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立法會主席批准李慧琼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 
 
(g)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34(5)條，立法會主席決定請該 5位

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立法會

主席請郭偉強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並隨即就郭偉強

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

其餘 4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請李慧琼議員

發言答辯。接着，立法會主席會就李慧琼議員的議案或

其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表

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議
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3年 5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  
“積極推動家庭友善政策 ”議案辯論  

 

1. 李慧琼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劇，令社會感到十分震驚，亦反

映現今社會出現不少歪風並逐漸分化、破壞和扭曲社會和家庭關

係，本會促請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提升家庭凝聚力

及個人抗逆力，重建家庭成員互愛關係，建立正面家庭價值，締造

和諧社會；建議的措施包括：  
 
(一 )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加強有關

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

式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

機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  
 
(二 ) 盡快落實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評估制度，評估現行社會

政策、法例和措施對家庭的影響，從而作出相關的改善；  
 
(三 ) 加強家庭議會職能，並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 ’，資助社福機

構舉辦與家庭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四 ) 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並透

過各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推廣家庭教育；  
 
(五 ) 為雙職父母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 (包括擴大社區

幼兒託管服務，增加各區幼兒託管名額，提供彈性幼兒託

管時間的服務等 )；發展學校課後補習中心，讓雙職父母的
子女在課後獲得適當照顧；  

 
(六 ) 推動公營及私營機構更積極地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創

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鼓勵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

務及推行 ‘靈活時間，靈活地點 ’彈性上下班制，以及推出
彈性假期政策等；  

 
(七 )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

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並推動 ‘國際家庭日 ’，呼籲各
界重視家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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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提高子女免稅額、全面資助學前教育，以及研究將現時有

薪產假適用於以非按僱傭合約受聘的員工等，以紓緩本港

家庭的經濟負擔；及  
 
(九 ) 推動長幼共融的房屋政策，鼓勵公私營房屋設計加入兼容

長幼居所配套設施，並改善社區設施，為家庭提供更多親

子活動空間。  
 

2. 經郭偉強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劇，令社會感到十分震驚，亦反

映現今社會出現不少歪風並逐漸分化、破壞和扭曲社會和家庭關

係，本會促請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提升家庭凝聚力

及個人抗逆力，重建家庭成員互愛關係，建立正面家庭價值，締造

和諧社會；建議的措施包括：  
 
(一 )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加強有關

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

式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

機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  
 
(二 ) 盡快落實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評估制度，評估現行社會

政策、法例和措施對家庭的影響，從而作出相關的改善；  
 
(三 ) 加強家庭議會職能，並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 ’，資助社福機

構舉辦與家庭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四 ) 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並透

過各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推廣家庭教育；  
 
(五 ) 為雙職父母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 (包括擴大社區

幼兒託管服務，增加各區幼兒託管名額，提供彈性幼兒託

管時間的服務等 )；發展學校課後補習中心，讓雙職父母的
子女在課後獲得適當照顧；  

 
(六 ) 推動公營及私營機構更積極地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創

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鼓勵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

務及推行 ‘靈活時間，靈活地點 ’彈性上下班制，以及推出
彈性假期政策等盡快設立7天全薪侍產假、新增照顧假等親
職假期，同時按國際勞工組織《 2000年保護生育公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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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增加產假至 14周，僱員並應獲發全薪，另應設立產後工
作保障期，保障產後婦女免遭無理解僱；  

 
(七 )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

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修訂《僱傭條例》，增加法定假
日的日數至與公眾假期的 17天看齊，同時規定僱主提高僱
員在假日工作的補償；並推動 ‘國際家庭日 ’，呼籲各界重
視家庭的價值；  

 
(八 ) 盡快立法制訂標準工時，確保僱員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

取得合理的平衡，以促進家人的互愛關係；  
 
(八 )(九 ) 提高子女免稅額、全面資助學前教育，以及研究將現時有

薪產假適用於以非按僱傭合約受聘的員工等，以紓緩本港

家庭的經濟負擔；及  
 
(九 )(十 ) 推動長幼共融的房屋政策，鼓勵公私營房屋設計加入兼容

長幼居所配套設施，並改善社區設施，為家庭提供更多親

子活動空間。  
 
註：郭偉強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劇，令社會感到十分震驚，亦反

映現今社會出現不少歪風並逐漸分化、破壞和扭曲社會和家庭關

係，本會促請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提升家庭凝聚力

及個人抗逆力，重建家庭成員互愛關係，建立正面家庭價值，締造

和諧社會；建議的措施包括：  
 
(一 )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 (尤其須留

意近年男士被虐的個案數目逐漸增加的問題 )、加強有關的
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式

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機

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同時增撥資源協助
男士解決家庭問題，例如在服務單位設置由男性社工或輔
導員接聽的男士專門熱線，為受虐男士提供專門的危機介
入及庇護服務等；  

 
(二 ) 針對家庭崗位內男性的角色及問題，制訂完整及長遠的男

士政策，並撥出資源予以配合 (例如考慮設立男士事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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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及研究就男士健康進行調查並盡早設立男士專科診
所，促進男士身體健康 )；  

 
(二 )(三) 盡快落實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評估制度，評估現行社會

政策、法例和措施對家庭的影響，從而作出相關的改善；  
 
(三 )(四) 加強家庭議會職能，並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 ’，資助社福機

構舉辦與家庭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四 )(五) 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並透

過各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推廣家庭教育；  
 
(五 )(六) 為雙職父母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 (包括擴大社區

幼兒託管服務，增加各區幼兒託管名額，提供彈性幼兒託

管時間的服務等 )；發展學校課後補習中心，讓雙職父母的
子女在課後獲得適當照顧；  

 
(六 )(七) 推動公營及私營機構更積極地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創

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鼓勵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

務及推行 ‘靈活時間，靈活地點 ’彈性上下班制，以及推出
彈性假期政策等；  

 
(七 )(八)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

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並推動 ‘國際家庭日 ’，呼籲各
界重視家庭的價值；  

 
(八 )(九) 提高子女免稅額、全面資助學前教育，以及研究將現時有

薪產假適用於以非按僱傭合約受聘的員工等，以紓緩本港

家庭的經濟負擔；及  
 
(九 )(十) 推動長幼共融的房屋政策，鼓勵公私營房屋設計加入兼容

長幼居所配套設施，並改善社區設施，為家庭提供更多親

子活動空間。  
 
註：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黃碧雲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 ‘家庭友善 ’的政策及僱傭措施，令員工可以兼顧家庭責任與就
業，協助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
劇，令社會感到十分震驚，亦反映現今社會出現不少歪風並逐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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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破壞和扭曲社會和家庭關係，本會促請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動家

庭友善政策，提升家庭凝聚力及個人抗逆力，重建家庭成員互愛關

係，建立正面家庭價值，締造和諧兩性平等的社會；建議的措施包
括：  
 
(一 )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加強有關

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

式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

機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  
 
(二 ) 盡快落實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評估制度，評估現行社會

政策、法例和措施對家庭的影響，從而作出相關的改善；  
 
(三 ) 加強釐清家庭議會的職能，並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 ’，資助

社福機構舉辦與家庭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正視多元化家
庭的出現及其需要，以及推動互相尊重、包容差異的文化； 

 
(四 ) 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並透

過各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推廣家庭教育；  
 
(五 ) 為雙職父母及單親家長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 (包

括擴大社區幼兒託管服務，增加各區幼兒託管名額，提供

彈性幼兒託管時間的服務等 )；發展學校課後補習中心，讓
雙職父母的子女在課後獲得適當照顧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協助家長解決子女放學後或放假期間的照顧問題，以及促
進婦女就業；  

 
(六 ) 推動公營及私營機構更積極地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創

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鼓勵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

務及推行 ‘靈活時間，靈活地點 ’彈性上下班制，以及推出
彈性假期政策等；推行 14周全薪分娩假，以及立法為男士
提供有薪侍產假；  

 
(七 ) 立法訂定每周標準工時為 44小時，超時工作應有 1.5倍補

償；  
 
(七 )(八 )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

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並推動 ‘國際家庭日 ’，呼籲各
界重視家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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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 提高子女免稅額、全面資助學前教育，以及研究將現時有
薪產假適用於以非按僱傭合約受聘的員工等，以紓緩本港

家庭的經濟負擔；及  
 
(九 )(十 ) 推動長幼共融的房屋政策，鼓勵公私營房屋設計加入兼容

長幼居所配套設施，並改善社區設施，為家庭提供更多親

子活動空間，以及為長者增設更多健體設施；  
 
(十一 ) 立法規定公眾場所須設置哺乳間，推動有利母乳餵哺的社

區環境，協助在職母親照顧幼兒；  
 
(十二 ) 推動本港公眾地方 (包括醫院 )建設家庭友善的中性廁所，

方便不同性別的家庭成員互相照顧；  
 
(十三 ) 檢視全港各區安老院舍和日間照顧中心的名額，縮短安老

服務的輪候時間，並因應人口老化作出福利服務的長遠規
劃；方便家人往院舍探望長者，以及支援居家安老政策，
藉此促進家庭融和；及  

 
(十四 ) 設立家庭照顧者津貼制度，讓因需要照顧家庭成員而未能

全職投入勞動市場的照顧者，取得合理的收入補貼，減輕
他們的經濟負擔。  

 
註：黃碧雲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張國柱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劇，令社會感到十分震驚，亦反

映現今社會出現不少歪風並逐漸分化、破壞和扭曲社會和家庭關

係，本會促請政府應加大力度投放資源及制訂政策，包括推動家庭
友善政策，提升家庭凝聚力及個人抗逆力，保護及協助經歷家暴的
受助人，重建家庭成員互愛關係，建立正面家庭價值，締造和諧社
會；建議的措施包括：  
 
(一 )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加強有關

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

式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

機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  
 
(二 ) 盡快落實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評估制度，評估現行社會

政策、法例和措施對家庭的影響，從而作出相關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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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加強家庭議會職能，並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 ’，資助社福機
構舉辦與家庭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四 ) 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並透

過各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推廣家庭教育；  
 
(五 ) 為雙職父母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 (包括擴大社區

幼兒託管服務，增加各區幼兒託管名額，提供彈性幼兒託

管時間的服務等 )；發展學校課後補習中心，讓雙職父母的
子女在課後獲得適當照顧；  

 
(六 ) 推動公營及私營機構更積極地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創

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鼓勵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

務及推行 ‘靈活時間，靈活地點 ’彈性上下班制，以及推出
彈性假期政策等；  

 
(七 )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

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並推動 ‘國際家庭日 ’，呼籲各
界重視家庭的價值；  

 
(八 ) 提高子女免稅額、全面資助學前教育，以及研究將現時有

薪產假適用於以非按僱傭合約受聘的員工等，以紓緩本港

家庭的經濟負擔；及  
 
(九 ) 推動長幼共融的房屋政策，鼓勵公私營房屋設計加入兼容

長幼居所配套設施，並改善社區設施，為家庭提供更多親

子活動空間；  
 
(十 ) 檢討有條件租約計劃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容

許新移民的家庭暴力受害人無須居港滿 7年下申請公屋及
綜援，使受害人能得到支援，重建健康家庭生活；  

 
(十一 ) 改善司法、法律、醫護人員及社工在處理家暴問題上的性

別意識和性傾向的訓練，規定施虐者必須接受輔導服務；  
 
(十二 ) 加強宣傳及協助家暴婦女受害人尋求法律保障，並設立家

庭暴力法庭專責處理有關事項，讓司法界能累積經驗，在
法律層面幫助施虐者及受害者；  

 
(十三 ) 增加醫務社工及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的輔導

及支援職系人手以協助處理家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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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設立過渡期住宿服務中心、增加庇護中心、支援中心及單
身宿舍宿位及資源予家暴受害人，解決現時入住該等中心
時間短促及無膳食服務的問題，讓受害人能避免再次遭受
家暴，重過正常家庭生活；  

 
(十五 ) 立即容許長者及殘疾人士以個人單位申請綜援，免除家人

須作出不供養他們的聲明安排，停止分裂長者及殘疾人士
的家庭；及  

 
(十六 ) 設立課外活動津貼，以減少低收入家庭因經濟困難而未能

允許其子女參與課外活動而產生的家庭摩擦和社會問題。  
 
註：張國柱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毛孟靜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香港近年發生多宗家庭倫常慘劇，令社會感到十分震驚，亦反

映現今社會出現不少歪風並逐漸分化、破壞和扭曲社會和家庭關

係，本會促請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動家庭友善政策，提升家庭凝聚力

及個人抗逆力，重建家庭成員互愛關係，建立正面家庭價值，締造

和諧社會；建議的措施包括：  
 
(一 )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加強有關

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家庭的專業服務模

式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

機家庭提供高效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  
 
(二 ) 盡快落實公共政策對家庭影響的評估制度，評估現行社會

政策、法例和措施對家庭的影響，從而作出相關的改善；  
 
(三 ) 加強家庭議會職能，並成立 ‘家庭社會基金 ’，資助社福機

構舉辦與家庭教育相關的課程及活動；  
 
(四 ) 積極推動親職、子職和倫理等正面家庭教育的宣傳，並透

過各社區服務機構、學校及傳媒等推廣家庭教育；  
 
(五 ) 為雙職父母提供更多照顧子女的支援服務 (包括擴大社區

幼兒託管服務，增加各區幼兒託管名額，提供彈性幼兒託

管時間的服務等 )；發展學校課後補習中心，讓雙職父母的
子女在課後獲得適當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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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推動公營及私營機構更積極地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政策，創

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環境，包括鼓勵機構為員工提供託兒服

務及推行 ‘靈活時間，靈活地點 ’彈性上下班制，以及推出
彈性假期政策等；  

 
(七 ) 透過勞資協商、逐步落實的方式，將星期日以外所有公眾

假期納入為有薪法定假期；並推動 ‘國際家庭日 ’，呼籲各
界重視家庭的價值；  

 
(八 ) 提高子女免稅額、全面資助學前教育，以及研究將現時有

薪產假適用於以非按僱傭合約受聘的員工等，以紓緩本港

家庭的經濟負擔；及  
 
(九 ) 推動長幼共融的房屋政策，鼓勵公私營房屋設計加入兼容

長幼居所配套設施，並改善社區設施，為家庭提供更多親

子活動空間；  
 
(十 ) 將政府現有的就業支援計劃、再培訓服務及幼兒託管服務

的服務對象擴展至所有單親家庭，協助所有單親照顧者尋
找工作，改善家庭收入，令兒童在更好的環境成長；  

 
(十一 ) 為所有低收入單親家庭提供經濟援助，幫助單親家庭兒童

健康成長；及  
 
(十二 ) 增撥資源，於服務需求較大的地區加設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以及增加處理個案的專業職系人員及其他支援人員，
為有需要家庭提供更多適合的活動及服務。  

 
註：毛孟靜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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